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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地走访与发放问卷的形式，对筇竹生物多样性保护地与非保护地居民进行了生态补偿知识的

系统调查，并在比对不同区域居民基本情况与生态补偿认知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保护地居民的补偿意愿进行了

分析。基于调查数据表明，虽然保护地居民对生态补偿政策认知程度明显比非保护地高，积极性大，更支持生态保

护，但因经济条件较差，居民认为保护筇竹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生态环境应该是政府行为。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对

保护地居民补偿意愿作用最大的是收入，其次是文化程度、补偿途径、补偿方式及保护行为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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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系统逐步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物

种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消亡。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保证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生物多样性功能的丧失会直接降低生态系统的功能与服务，从而导致生产力下降、养分循环失衡、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等一系

列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势在必行，但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生物多样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加大生物多

样性保护力度的同时，如何协调好其与经济发展、环境开发利用的关系，已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议题。

生物多样性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不能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其经济价值，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经营者的投入与产出相背离，而生态

补偿机制的出现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提供了桥梁与纽带。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受益者通过政府或市场补偿给予

保护者、管理者一定费用，可以调动保护地居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化解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利益

之间的扭曲关系，开创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新局面。

箱竹（Qiongzhuea tumidinoda）又称罗汉竹，隶属禾本科竹亚科筇竹属，是国家三级保护植物，为中国西南地区所特有，

其笋味鲜美、杆状奇特，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筇竹自然分布仅局限于金沙江下游沿岸川滇两省的狭长地带，作为筇竹的现代

分布中心，大关县现有筇竹资源 1.39万 hm2，占筇竹总面积的 59%。本文以大关县木杆镇为例，深入调查研究该地居民生态补偿

意愿，探讨合适的生态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以期为完善筇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1、研究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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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县木杆镇位于大关县西北部（28°02’-28°14’N，103°52’-104°01’E），距离县城 76.8km，东北与盐津县接壤，

东南与吉利镇相连，西北同永善县接界，西南与高桥镇毗邻，国土面积 238.95km2，最高点元亨村存钱岩海拔 2263m，最低点元

亨马家坪河边海拔 980m，平均海拔 1637.9m。气候类型为典型的低纬高原山地气候，年平均气温 14.1℃，年降雨量 1425mm。全

镇辖 8 村 1 社区，现有 6392 户 28804人，其中农业人口 24431 人、非农业人口 4373 人，少数民族共 1981 人（苗族 1926人，

彝族 33 人，其他民族 22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1180 户 4725 人。辖区内分布筇竹林 8.4 万亩，素有“天下筇竹第一镇”之美

誉。

2、研究方法

2.1问卷调查

由于筇竹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保护地和非保护地两个部分，因此，问卷设计从保护地（木杆镇）

和非保护地（宜宾市）两个区域开展对比调查。共发出问卷 400份，其中保护地大关县木杆镇 200份，非保护地宜宾市 200份。

收回有效问卷 382份，占发出问卷总数的 95.5%，其中木杆镇 189份，宜宾市 193份。

2.2数据统计分析

使用 Excel软件对收集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录入与整理，SPSS12.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调研居民基本情况分析

382名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较非保护地居民，筇竹生物多样性保护地被调查者文化水平偏低、收入水平偏低、

职业结构单一。

表 1 调研居民基本情况表

项目 选项 保护地（%） 非保护地（%）

受教育程度

小学 60 9

初中 27 29

高中 12 33

大专及以上 1 29

家庭人均年收入

≤2000元 15 0

2000-3500元 81 8

3500-15000元 4 78

15000-30000元 0 11

≥30000元 0 3

职业结构

农民 96 8

企业 2 45

行政/事业 1 22

商业/服务业 1 23

其他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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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生态补偿认知程度分析

针对保护地与非保护地居民的生态补偿认知程度开展了问卷调查（表 2），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居民都能认识到生态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但两地居民对开展生态补偿的态度有所差别。数据显示，相对与保护地，非保护地居民对生态补偿的认知程度整

体较低，对环境保护参与意愿和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也不高。

表 2 调研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程度情况表

项目 选项 保护地（%） 非保护地（%）

保护生物多样

性生态环境的态度

非常赞成赞成 2843 4539

不赞成 16 6

与我无关 13 10

非常赞成 66 48

对非保护地生

态补偿的态度

赞成 30 34

不赞成 0 2

与我无关 4 17

对环境保护捐

款出力态度

会 44 38

不会 40 37

与我无关 16 26

对生态补偿政

策的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14 7

基本了解 50 29

不了解 21 37

与我无关 20 26

3.3保护地居民的补偿意愿分析

筇竹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调查情况如表 3所示。

表 3 保护地居民补偿意愿情况表

项目 选项 百分比（％)

家庭经济收入影响

没影响 6

收入增加 3

收入减少 67

不确定 24

生态补偿弥补损失的比例

＜1% 49

10%-50% 40

50%-100% 13

＞100% 1

补偿方式 粮食补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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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补贴 63

技术服务 4

就业指导 0

政策倾斜 11

其他方式 2

补偿途径

补偿到居民 23

补偿到政府 38

补偿到相关部门 31

其他途径 8

法律法规和政策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11

满意 30

不满意 44

非常不满意 15

3.3.1 家庭经济收入影响分析。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在保护地调查有效样本中，67%的居民认为如果保护当地的筇竹生物多

样性生态环境则会导致家庭经济收入减少，24% 的居民认为影响不能确定，仅有 3%的人认为经济收入会因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增

加。保护地居民普遍认为，如果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实施保护，则会改变当地居民目前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没有新的增收渠道之

前，当地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制约，造成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则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矛

盾显得非常突出。

3.3.2生态补偿能弥补损失的程度分析。在对因为保护筇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造成损失的调查中显认为目前的生态补偿资

金和政策投入能弥补产生损失的比例小于 10%的占总人数的 49%；而认为弥补损失比例大于 100%的，仅占 1%。由此可见，在保

护地居民心中，现有的生态补偿力度远不能弥补其因环境保护所失去的经济利益。因为保护地生态补偿机制的不健全，当地居

民在承担环境保护义务，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

3.3.3 补偿方式分析。补偿方式调查结果表明，认为现金补偿为保护地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的居民较多，占总人数的 63%，

其次分别为粮食补助、政策倾斜、技术服务、其它方式。由此可见，目前保护地生态补偿偏向以现金补偿为主要手段，而其他

补偿方式因为政府政策、方式方法、宣传力度等种种原因未能得到保护地居民的广泛认同，补偿方式比较单一，可持续性差。

3.3.4补偿途径分析。补偿途径调查显示，当地政府和职能相关部门得到了生态补偿经费的大多数，两者之和为 69%。而作

为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承担者和直接经济利益的牺牲者，当地居民得到的直接补偿却只占现有生态补偿款的 23%。过多的

中间环节影响了生态补偿的效率，同时也降低了保护地居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

3.3.5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的满意程度分析。保护地居民对当前筇竹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生态补偿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褒贬不

一，其中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占总人数的 41%；与之相反，认为“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的占总人数的 59%。两

极分化的调査结果表明，现有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不能完全表达保护地居民的意愿和诉求，从顶层设计到实际运用都存在一

定的缺陷，需要在后续的工作中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3.4保护地生态补偿意愿调查结果主成分分析

运用因子分析及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保护地生态补偿意愿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由于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解、主因子分

解的典型代表变量并不突出，故进行相应的因子旋转，使各因子的专业意义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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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因子中抽取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对经济收入的影响、弥补损失比例、补偿方式、补偿途径 7 个因素对生态资源

受益主体生态补偿的意愿进行主成分分析，从表 4分析结果可看出，取前 5个主成分，其累积贡献率达到 85.891%，故保护地取

前 5 个主成分为宜。从表 5 可看出 5 个主成分的因子负荷，对生态资源受益主体生态补偿的意愿影响的最大的第一主成分为居

民收入 0.947；其次是居民文化程度 0.981；第三主成分为生态补偿途径 0.992。

表 4 保护地生态补偿意愿调查结果相关矩阵的特征值

主成分
初始特征值 载荷的平方和的提取

特征根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特征根 贝献率 累积贡献率

1 1.867 26.668 26.668 1.867 26.668 26.668 

2 1.223 17.470 44.138 1.223 17.470 44.138 

3 1.122 16.035 60.173 1.122 16.035 60.173 

4 1.004 14.344 74.517 1.004 14.344 74.517 

5 1.796 11.374 85.891 1.796 11.374 85.891 

6 1.687 9.815 95.706 

7 1.301 4.294 100.000 

4、讨 论

（1）本研究以金沙江上游筇竹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大关县木杆镇与下游非保护地宜宾市的普通居民为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

卷共计 4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82 份。由于样本数量的限制与被调查居民主观意识因素的制约，调查数据反映的结果与实际情

况存在偏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2）目前我国森林生态补偿工作尚处于起步与发展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地的生态补偿机制报道较少，研究还处于探讨

和摸索之中。本文仅分析了木杆镇筇竹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具有一定局限性。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从科学性、

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等角度出发对制定具体的生态补偿标准开展进一步探讨。补偿成本与生态服务价值的计算、补偿依据的确

定、补偿额度的量化等均是后续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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